
 

 

湖  州  学  院  文  件 
 

湖院发〔2022〕33 号 

    
关于印发《科研业绩分类与工作量核定办法的

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 

《科研业绩分类与工作量核定办法的补充规定》已经校党委

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湖 州 学 院 

2022 年 5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科研业绩分类与工作量核定办法的补充规定 
 

为进一步完善我校科研管理制度，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

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，增强学校整体科

研实力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现对《湖州学院科研业绩分类与工

作量核定办法（试行）》(湖院发[2021]115 号)的部分内容进行修

订和补充。 

一、对于办法中所涉及的应用性成果（专利、标准、研究报

告）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的类别代码由KD5-1调整至KD5-2。 

二、对于办法中所涉及的学术论文类成果，我校教师为第一

作者且湖州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，按 100%予以核算。以

湖州学院为第二署名单位且个人排名前 2 位的论文，按相应标准

的 30%予以核算；以湖州学院为前三署名单位且个人排名前 3

位的论文，按相应标准的 20%予以核算；其他情况以 10%予以

核算。非湖州学院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限 5 篇。 

三、本办法自 2022 年 5 月 2 日起施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原文件中相关冲突条款同时废止，以本补充办法为准。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湖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